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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淞检察： 制发首份
督促监护令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肖
俊）近日，株洲市芦淞区检察院在办
理一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中发现，被害
人小王（化名）母亲未尽到监护职责。
11 月 25 日， 该院邀请公安民警、社
区工作人员等一同向小王的母亲宣
告送达督促监护令，要求她切实履行
监护职责， 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据了解，这是该院制发的首份督促监
护令。

送达现场，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的检察官向参会人员讲述了依法
开展督促监护令工作的重要意义，向
小王的母亲宣读了督促监护令，她表
示今后一定履行好监护职责，及时关
注关心孩子， 让孩子回归正常生活，
努力学习。

泸溪检察：建立“河长
+检察长”协作机制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周
喜美） 近日，泸溪县“河长+检察长”
协作机制联席会议在泸溪县检察院
召开。 县河长办、水利局等相关部门
负责人及部分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会上，县河长办介绍了全县河长
制工作开展情况、 河流分布情况，县
水利局相关工作人员就水行政执法、
水资源保护、河湖“清四乱”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和困难进行了详细地汇报。 泸溪
县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就检察公益诉讼、
水资源保护领域工作、行政执法与

本次联席会议通过构建“河长+
检察长”工作机制，促进河长办与检
察院协作配合，加强“两法”衔接 ，充
分发挥河长办的组织协调职能、检察
院的法律监督职能及相关行政执法
部门的行政监管职能，协力保障泸溪
县河长制和河流管理保护工作健康
有序开展。

送面锦旗给“多管闲事”的检察官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王青枚 周玮师

“感谢检察院的关心和帮助，解决了
我一家人的燃眉之急。 ”近日，潘某来到
长沙市开福区检察院，一手拿着锦旗，一
手握着检察官的手，激动地说。

此刻 ，潘某满脸喜悦 ，谁也想不到 ，
一年前他第一次来到该院检务大厅时，
还是一副憔悴的模样。

潘某一家在开福区某小区摆夜宵摊
为生，因炒饭可口备受当地居民欢迎，潘
某也因此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和稳定的客
源。 但潘某没想到的是，炒饭炒得好，还
能惹上大麻烦。

2020 年 8 月 31 日，潘某的夜宵摊如
往常一样生意火爆， 相比之下隔壁摊就
显得冷冷清清。 待潘某忙到凌晨准备收
摊之时， 隔壁摊主段某等 3 人来到潘某
摊前，说潘某影响了自己的生意，要求潘

某改行做烧烤，不准再炒饭。 潘某回道：
“只要有人吃，我就一直炒。 ”此话一出，
潘某就遭到了对方的殴打， 当晚就因伤
被送进了医院。

因潘某的伤情鉴定结果为轻微伤 ，
当地派出所介入调查后便依法对打人的
段某一方作出了不予刑事立案的决定 ，
对段某等 3 人均处以治安拘留 15 日的
顶格处罚。

无故被殴打，还因此影响出摊，潘某
便拿着病历资料和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
决定书来到开福区检察院检务大厅 ，要
求检察机关对此开展立案监督。

承办检察官收到潘某递交的材料
后，立刻开展线索核查工作。 经审查，公
安机关的不予刑事立案决定符合法律规
定。 承办检察官把潘某请到检察院，当面
详细地释法说理法， 潘某恍然大悟：“原
来一直是我误会了， 感谢检察官的耐心
普法。 ”

应否立案的困惑解开了， 但细心的
承办检察官发现，潘某仍然面露难色。 经
过反复地沟通了解，潘某才表示，因被卷
入这起斗殴事件中，没有了收入来源，对
方还迟迟未赔付医药费， 潘某一家陷入
困境，不知该向谁求助。

承办检察官立刻将这一情况上报 ，
该院检察长杨赞了解情况后明确表示 ：
“不能就案办案，在做好释法说理工作的
同时，还要主动延伸检察机关职能，把检
察机关主动服务大局， 为民办实事落到
实处。 ”

在潘某家中实地走访调查时， 检察
官发现潘某一家 7 口人租住在老旧的安
置小区内， 生活十分窘迫。 潘某妻子表
示，自从潘某被打后，夫妻俩害怕出摊再
次被打，没有心思再工作。 加上段某一方
迟迟没有赔付潘某住院治疗所产生的费
用和相应的损失， 一家人的生活更是雪
上加霜。

针对潘某的苦恼， 承办检察官建议
潘某先到当地司法所调解中心申请调
解。 他鼓励潘某，一家人要重拾生活的信
心，尽快让生活重回正轨。

承办检察官将潘某家庭的实际困难
情况报告后， 该院立即启动司法救济程
序，向区委申请了救助金。 同时，承办检
察官联系办理该起纠纷的派出所， 并与
当地司法所调解中心衔接，将潘某被打、
受伤的相关材料提供给该中心。 经过调
解，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了协议，潘
某也顺利地拿到了赔偿金。 双方握手言
和，矛盾得到化解，潘某一家的生活重回
正轨。

当检察官将申请的救助金交给潘某
时，他激动万分。 近日，潘某将写着“依法
监督伸正义 人民检察为人民”的锦旗送
到该院， 劳动人民的手和带着司法温暖
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龙彩平 杨荣
文）“现向你宣告送达督促监护令，希望你
作为小明 （化名）的父亲切实履行监护职
责，共同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日前，怀化
市洪江人民检察院针对小明家庭教育存

在的问题，通知监护人及其住所地派出所
民警 、村支部书记等人员 ，以现场宣告送
达方式首次发出督促监护令。

送达当天，承办检察官向涉案未成年
人的家长通报案情，结合案件进行释法普
法，着重讲述未成年人家长的监护职责和

依法开展督促监护令工作的重要意义。
小明的家长在收到监护督促令后说：

“感谢检察机关对其孩子的关心和帮助 ，
今后一定严格按照监护督促令要求， 认真履
行家庭监管职责， 及时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
观念，重回正确的人生轨道。 ”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张慕子）近日，
长沙市天心区检察院联合区监察委、区教
育局 、区公安分局、区民政局、区司法局 、
区卫健局、团区委、区妇联等 9 家单位，召
开未成年人保护联席会议。 会议邀请多名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参加 ，天心区检察院
班子成员 、专职委员 、相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会议。

会上，员额检察官何丹对强制报告制
度及工作协商机制、未成年人保护法出台
的背景、内容等相关情况和近年来该院办
理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情况进行了介绍，
分析多部门协作共同促进强制报告制度
落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宣传片给我的冲击很大 ，数字触目
惊心，我会将公益宣传片和相关资料带回
去 ，组织深入学习 ，引起老师和家长的高
度重视。 ”区政协委员、启卓水墨幼儿园园
长杜强观看最高人民检察院制作的强制
报告公益宣传片《聚光》后感慨道。

“针对去年出台的强制报告制度，我
们整合有关职能部门、家庭、学校、企业等
社会力量，做好普法教育、师德培训、建章
立制、政策宣讲、案件警示教育等工作。 ”
教育局相关负责代表说。

区人大代表、仰天湖新路小学校长戴
灿军说：“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政府、
家庭乃至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社区是最了
解孩子家庭情况的，和他们建立信息共享

机制，及时做好防范，尽量让事情少发生、
不发生 ，预防和保护越到位 ，履行强制报
告制度就越少。 ”

各方代表结合工作职能，从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实际出发，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达
成加强对强制报告制度的宣传力度、 定期召
开联席会议、完善线索移送机制等共识。

天心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陈芳
表示：“未成年人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
要凝聚社会共识 ，层层压实责任 、倾注关
心爱心、形成多方合力，新修订的《未成年
人保护法》进一步强化了强制报告制度的
刚性，相关单位要共同发力全面落实侵害
未成年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工作要求，加强
对未成年人的全面综合司法保护。 ”

一份督促监护令 让家庭关爱不缺席

“河长 +检察长”同巡河
携手保护碧水绿岸
近日，长沙市芙蓉区副区长、圭塘河河

长谢孟和芙蓉区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
盛智一行到浏阳河芙蓉区段，开展“河长+
检察长”联合巡河，就加强协作配合 ，形成
执法、司法合力等工作进行沟通。

通讯员 刘珺

九部门联手司法护苗
长沙市天心区合力推进强制报告制度落地落实

■图片新闻


